
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年 度 訴 字 第 95號    02

        公 　 訴 　 人 　 臺 灣 雲 林 地 方 檢 察 署 智 股 檢 察 官  03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郭 宜 萱  04

        指 定 辯 護 人 　 洪 千 雅 律 師  05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陳 勝 宏  06

        指 定 辯 護 人 　 林 堯 順 律 師  07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陳 伯 安  08

        指 定 辯 護 人 　 林 金 陽 律 師  09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張 宜 萱  10

        上 列 被 告 因 家 暴 之 傷 害 致 死 等 案 件 ， 經 檢 察 官 提 起 公 訴 （ 108 年  11

        度 偵 字 第 6962號 、 109 年 度 偵 字 第 530 號 、 第 711 號 ） ， 本 院 判  12

        決 如 下 ：  13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4

        丁 ○ ○ 犯 遺 棄 直 系 血 親 尊 親 屬 致 死 罪 ， 處 有 期 徒 刑 柒 年 肆 月 ； 又  15

        犯 偽 證 罪 ， 處 有 期 徒 刑 肆 月 。  16

        己 ○ ○ 共 同 犯 遺 棄 屍 體 罪 ， 處 有 期 徒 刑 拾 月 ； 又 共 同 犯 傷 害 致 人  17

        於 死 罪 ， 處 有 期 徒 刑 捌 年 ， 扣 案 鐵 棍 （ 即 附 塑 膠 套 管 之 鐵 管 ） 壹  18

        支 沒 收 之 。 應 執 行 有 期 徒 刑 捌 年 陸 月 。  19

        戊 ○ ○ 共 同 犯 遺 棄 屍 體 罪 ， 處 有 期 徒 刑 拾 月 ； 又 共 同 犯 傷 害 致 人  20

        於 死 罪 ， 處 有 期 徒 刑 捌 年 。 應 執 行 有 期 徒 刑 捌 年 陸 月 。  21

        甲 ○ ○ 犯 偽 證 罪 ， 處 有 期 徒 刑 肆 月 。  22

            事   實  23

        一 、 丁 ○ ○ 與 其 3 名 子 女 、 其 母 張 宴 慈 、 其 弟 郭 佳 宏 （ 涉 嫌 殺 人  24

            部 分 另 經 檢 察 官 為 不 起 訴 之 處 分 ） 共 同 寄 居 在 雲 林 縣 ○ ○ 鄉  25

            ○ ○ 村 ○ ○ 路 ○ ○ 巷 ○ ○ 號 之 己 ○ ○ 租 屋 處 ， 又 同 住 一 處 者 尚 有  26

            己 ○ ○ 之 女 友 甲 ○ ○ 、 己 ○ ○ 之 弟 戊 ○ ○ 及 女 友 許 宴 婷 等 人  27

            。 丁 ○ ○ 與 張 宴 慈 間 ， 另 己 ○ ○ 、 戊 ○ ○ 與 郭 佳 宏 間 分 別 具  28

            有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第 3 條 第 3 款 、 第 2 款 所 定 之 家 庭 成 員 關  29

            係 。 己 ○ ○ 並 於 租 屋 處 設 置 神 壇 供 信 眾 問 事 ， 然 與 張 宴 慈 家  30

            人 間 之 相 處 ， 屢 因 金 錢 、 情 感 及 宗 教 信 仰 等 問 題 而 起 爭 執 ，  31

            並 非 和 睦 ， 詎 生 下 列 犯 罪 情 事 ：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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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� 丁 ○ ○ 為 張 宴 慈 之 直 系 血 親 卑 親 屬 ， 依 民 法 第 1114條 第 1 款  01

            、 第 1115條 第 1 項 第 1 款 之 法 令 規 定 ， 對 張 宴 慈 有 扶 助 、 養  02

            育 及 保 護 之 義 務 ， 其 於 民 國 108 年 6 月 18日 上 午 ， 在 雲 林 縣  03

            ○ ○ 鄉 ○ ○ 路 ○ ○ 巷 ○ ○ 號 居 處 ， 明 知 郭 佳 宏 自 當 日 上 午 10時 許  04

            起 ， 即 接 續 毆 打 張 宴 慈 ， 致 張 宴 慈 顏 面 流 血 、 肋 骨 骨 折 、 傷  05

            重 癱 軟 在 該 處 1 樓 客 廳 沙 發 上 ， 已 陷 入 無 自 救 能 力 之 狀 態 ，  06

            詎 丁 ○ ○ 已 預 見 如 未 對 張 宴 慈 施 行 救 護 ， 張 宴 慈 將 因 而 死 亡  07

            ， 其 竟 基 於 遺 棄 直 系 血 親 尊 親 屬 致 死 之 間 接 故 意 ， 消 極 不 撥  08

            打 電 話 報 警 處 理 ， 亦 不 召 請 救 護 人 員 來 將 張 宴 慈 送 醫 急 救 ，  09

            終 致 張 宴 慈 於 同 日 因 肋 骨 骨 折 （ 槤 枷 胸 ） 、 窒 息 而 呼 吸 衰 竭  10

            死 亡 。 張 宴 慈 死 亡 後 ， 己 ○ ○ 、 戊 ○ ○ 及 郭 佳 宏 為 掩 蓋 張 宴  11

            慈 死 亡 之 事 實 ， 竟 於 同 日 下 午 1 時 至 2 時 許 ， 共 同 基 於 遺 棄  12

            張 宴 慈 屍 體 之 犯 意 聯 絡 ， 由 己 ○ ○ 駕 駛 車 牌 號 碼 000-0000號  13

            自 用 小 客 車 ， 搭 載 戊 ○ ○ 、 郭 佳 宏 及 張 宴 慈 屍 體 至 雲 林 縣 虎  14

            尾 鎮 墾 地 里 深 坑 橋 南 側 堤 防 下 方 ， 由 郭 佳 宏 將 張 宴 慈 之 屍 體  15

            棄 置 該 處 並 自 行 潑 灑 汽 油 引 燃 加 以 毀 損 。 同 日 晚 間 11時 許 至  16

            次 （ 19日 ） 凌 晨 ， 丁 ○ ○ 復 偕 同 己 ○ ○ 至 雲 林 縣 警 察 局 虎 尾  17

            分 局 褒 忠 分 駐 所 ， 向 警 謊 稱 張 宴 慈 於 同 年 月 17日 失 蹤 云 云 ，  18

            藉 以 掩 飾 上 開 行 為 。 嗣 於 同 年 月 28日 下 午 4 時 許 ， 拾 荒 者 張  19

            耀 文 在 張 宴 慈 棄 屍 處 發 現 張 宴 慈 之 骨 骸 後 報 警 處 理 ， 經 雲 林  20

            縣 警 察 局 虎 尾 分 局 查 訪 轄 區 內 失 蹤 人 口 ， 並 採 取 丁 ○ ○ 、 郭  21

            佳 宏 之 檢 體 比 對 後 ， 始 確 認 張 宴 慈 骨 骸 之 身 分 。  22

          � 己 ○ ○ 及 戊 ○ ○ 因 對 郭 佳 宏 同 住 期 間 之 異 常 行 為 舉 止 及 反 應  23

            態 度 ， 心 生 不 滿 ， 其 等 主 觀 上 並 無 造 成 郭 佳 宏 死 亡 結 果 之 預  24

            見 及 本 意 ， 惟 客 觀 上 仍 可 預 見 對 人 體 長 期 毆 打 ， 可 能 導 致 人  25

            體 肌 肉 組 織 受 損 ， 而 有 導 致 死 亡 結 果 ， 然 其 等 因 長 期 積 怨 及  26

            惱 怒 ， 竟 共 同 基 於 � 通 傷 害 之 犯 意 聯 絡 ， 自 108 年 5 、 6 月  27

            間 某 日 起 ， 即 屢 屢 責 罵 ， 並 徒 手 或 持 鋁 棒 、 鐵 棍 毆 打 郭 佳 宏  28

            ， 或 命 郭 佳 宏 自 行 摑 掌 以 為 處 罰 ， 迄 同 年 7 月 28日 下 午 5 時  29

            9 分 至 晚 間 8 時 14分 間 ， 己 ○ ○ 及 戊 ○ ○ 復 徒 手 或 持 用 鐵 棍  30

            （ 即 附 塑 膠 套 管 之 鐵 管 ） ， 朝 郭 佳 宏 之 全 身 揮 打 至 少 30分 鐘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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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（ 約 自 同 日 晚 間 6 時 56分 許 至 晚 間 7 時 28分 許 ） ， 致 郭 佳 宏  01

            全 身 軀 幹 、 肢 體 有 多 處 嚴 重 鈍 挫 傷 達 皮 下 組 織 ， 併 有 軀 體 、  02

            臀 部 、 雙 下 肢 大 片 挫 傷 造 成 肌 肉 組 織 間 有 「 橫 紋 肌 溶 解 症 」  03

            併 瀰 漫 性 血 管 內 凝 血 功 能 不 全 症 （ DIC ） 與 全 身 多 處 （ 含 鈍  04

            裂 性 撕 裂 傷 ） 挫 傷 。 嗣 於 同 日 晚 間 8 時 許 ， 郭 佳 宏 因 不 堪 長  05

            時 間 遭 毆 擊 而 昏 厥 ， 己 ○ ○ 及 戊 ○ ○ 見 狀 ， 乃 於 同 日 晚 間 8  06

            時 15分 許 ， 共 同 將 瀕 死 之 郭 佳 宏 抬 上 車 牌 號 碼 000-0000號 自  07

            用 小 客 車 之 後 座 ， 再 由 己 ○ ○ 駕 駛 該 車 並 由 丁 ○ ○ 陪 同 ， 緊  08

            急 將 郭 佳 宏 送 至 天 主 教 若 瑟 醫 療 財 團 法 人 若 瑟 醫 院 （ 下 稱 若  09

            瑟 醫 院 ） 救 治 ， 惟 郭 佳 宏 於 同 日 晚 間 8 時 53分 到 院 前 已 無 呼  10

            吸 心 跳 ， 經 緊 急 救 治 無 效 後 ， 轉 診 至 彰 化 基 督 教 醫 療 財 團 法  11

            人 彰 化 基 督 教 醫 院 （ 下 稱 彰 化 基 督 教 醫 院 ） ， 於 次 （ 29） 日  12

            凌 晨 0 時 15分 到 院 前 已 無 自 發 性 呼 吸 及 心 跳 ， 其 身 上 多 處 瘀  13

            傷 ， 雙 側 瞳 孔 對 光 已 放 大 無 反 應 ， 經 急 救 後 仍 無 法 維 持 穩 定  14

            生 命 徵 象 ， 後 續 因 心 跳 停 止 ， 經 宣 告 急 救 無 效 ， 終 因 代 謝 性  15

            衰 竭 死 亡 。  16

          � 丁 ○ ○ 明 知 郭 佳 宏 之 死 亡 係 因 己 ○ ○ 、 戊 ○ ○ 共 同 毆 打 所 致  17

            ， 竟 基 於 虛 偽 陳 述 之 同 一 犯 意 ， 先 於 108 年 7 月 30日 下 午 3  18

            時 許 ， 在 虎 尾 鎮 惠 來 示 範 公 墓 ， 經 臺 灣 雲 林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 19

            官 偵 查 訊 問 時 ， 以 證 人 身 分 於 供 前 具 結 後 ； 復 於 同 年 10月 21  20

            日 上 午 10時 許 ， 在 臺 灣 雲 林 地 方 檢 察 署 第 一 偵 查 庭 由 同 署 檢  21

            察 官 偵 查 訊 問 時 ， 以 證 人 身 分 於 供 前 具 結 後 ， 均 就 戊 ○ ○ 是  22

            否 在 場 及 郭 佳 宏 有 無 遭 人 毆 打 等 於 案 情 有 重 要 關 係 之 事 項 為  23

            虛 偽 之 陳 述 。  24

          � 甲 ○ ○ 明 知 郭 佳 宏 之 死 亡 係 因 己 ○ ○ 、 戊 ○ ○ 共 同 毆 打 所 致  25

            ， 竟 基 於 虛 偽 陳 述 之 犯 意 ， 於 108 年 10月 21日 下 午 4 時 50分  26

            至 6 時 許 ， 在 臺 灣 雲 林 地 方 檢 察 署 第 五 偵 查 庭 由 同 署 檢 察 官  27

            偵 查 訊 問 時 ， 以 證 人 身 分 於 供 前 具 結 後 ， 就 戊 ○ ○ 是 否 在 場  28

            及 郭 佳 宏 有 無 遭 人 毆 打 等 於 案 情 有 重 要 關 係 之 事 項 為 虛 偽 之  29

            陳 述 。  30

        二 、 案 經 臺 灣 雲 林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指 揮 雲 林 縣 警 察 局 虎 尾 分 局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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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報 告 後 偵 查 起 訴 。  01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02

        壹 、 關 於 證 據 能 力 方 面 ： 按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之 陳 述 ， 雖 不  03

            符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 條 之 1 至 之 4 之 規 定 ， 而 經 當 事 人 於 審  04

            判 程 序 同 意 作 為 證 據 ， 法 院 審 酌 該 言 詞 陳 述 或 書 面 陳 述 作 成  05

            時 之 情 況 ， 認 為 適 當 者 ， 亦 得 為 證 據 ， 同 法 第 159 條 之 5 第  06

            1 項 定 有 明 文 。 其 立 法 意 旨 在 於 傳 聞 證 據 未 經 當 事 人 之 反 對  07

            詰 問 予 以 核 實 ， 原 則 上 係 予 排 除 ， 惟 若 當 事 人 已 放 棄 對 原 供  08

            述 人 之 反 對 詰 問 權 ， 於 審 判 程 序 中 表 明 同 意 該 等 傳 聞 證 據 可  09

            作 為 證 據 ， 基 於 證 據 資 料 愈 豐 富 ， 愈 有 助 於 真 實 發 見 之 理 念  10

            ， 並 尊 重 當 事 人 對 傳 聞 證 據 之 處 分 權 ， 且 強 化 言 詞 辯 論 主 義  11

            ， 使 訴 訟 程 序 進 行 順 暢 ， 此 時 ， 法 院 自 可 承 認 該 傳 聞 證 據 之  12

            證 據 能 力 。 查 本 判 決 所 引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之 言 詞 或 書 面 陳 述 ，  13

            均 經 檢 察 官 、 被 告 、 辯 護 人 同 意 供 為 證 據 使 用 （ 本 院 卷 � 第  14

            207 頁 、 第 270 頁 、 第 289 頁 、 第 319 頁 至 第 320 頁 ） ， 本  15

            院 審 酌 該 等 供 述 證 據 之 作 成 及 取 得 之 狀 況 ， 未 見 違 法 或 不 當  16

            取 證 之 情 事 ， 且 為 證 明 被 告 犯 罪 事 實 存 否 所 必 要 ， 以 之 作 為  17

            證 據 ， 認 屬 適 當 ， 復 經 本 院 於 審 判 期 日 就 上 開 證 據 依 法 進 行  18

            調 查 、 辯 論 ，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 條 之 5 規 定 ， 均 具 有 證 據  19

            能 力 。  20

        貳 、 認 定 犯 罪 事 實 所 憑 之 證 據 及 理 由 ：  21

          � 訊 據 被 告 丁 ○ ○ 、 己 ○ ○ 、 戊 ○ ○ 、 甲 ○ ○ 對 於 上 揭 犯 罪 事  22

            實 ， 均 於 本 院 審 判 中 坦 承 並 認 罪 不 諱 （ 本 院 卷 � 第 200 頁 至  23

            第 201 頁 、 第 264 頁 、 第 283 頁 、 第 312 頁 至 第 314 頁 ； 本  24

            院 卷 � 第 111 頁 ） ， 被 告 己 ○ ○ 並 於 108 年 11月 8 日 刑 事 具  25

            保 狀 、 同 年 12月 18日 刑 事 具 保 自 白 書 、 109 年 3 月 6 日 刑 事  26

            陳 情 狀 、 刑 事 悔 過 狀 中 表 示 認 罪 （ 本 院 偵 聲 116 號 卷 第 7 頁  27

            至 第 11頁 ； 本 院 偵 聲 130 號 卷 第 3 頁 至 第 7 頁 ； 本 院 卷 � 第  28

            359 至 369 頁 ） 。 又 證 人 即 被 告 丁 ○ ○ 、 己 ○ ○ 、 戊 ○ ○ 、  29

            甲 ○ ○ 分 別 供 稱 或 證 述 如 下 之 情 節 ， 互 核 大 致 相 符 ：  30

            � 被 告 丁 ○ ○ 於 108 年 10月 28日 警 詢 中 供 稱 ： 「 （ 問 ： 108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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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年 7 月 28日 郭 佳 宏 ○ ○ ○ 鄉 ○ ○ 路 ○ ○ 巷 ○ ○ 號 租 屋 處 發 生 何  01

              事 在 ？ 有 無 與 人 衝 突 ？ ） 有 發 生 衝 突 。 我 弟 弟 郭 佳 宏 本 來  02

              在 二 樓 房 間 ， 然 後 戊 ○ ○ 有 去 樓 上 找 我 弟 弟 郭 佳 宏 ， 戊 ○  03

              ○ 打 開 房 間 門 後 發 現 房 間 髒 亂 又 有 屎 尿 味 ， 我 在 樓 下 就 有  04

              聽 到 樓 上 戊 ○ ○ 有 罵 我 弟 弟 郭 佳 宏 的 聲 音 ， 有 聽 到 很 大 聲  05

              的 聲 音 ， 但 我 沒 有 親 眼 看 到 ， 我 不 知 道 是 不 是 有 打 ， 然 後  06

              戊 ○ ○ 及 郭 佳 宏 就 下 樓 ， 我 就 問 發 生 什 麼 事 情 並 上 樓 看 房  07

              間 的 狀 況 。 我 清 理 完 房 間 後 下 樓 後 ， 我 有 看 到 戊 ○ ○ 手 持  08

              棍 棒 打 我 弟 弟 郭 佳 宏 ， 打 完 之 後 就 叫 我 弟 弟 郭 佳 宏 去 牆 壁  09

              （ 有 壁 紙 那 面 牆 ） 坐 著 休 息 。 … … 當 時 我 有 看 到 己 ○ ○ 也  10

              有 徒 手 毆 打 我 弟 弟 郭 佳 宏 並 辱 罵 其 為 何 把 房 間 弄 得 如 此 髒  11

              亂 。 … … 己 ○ ○ 從 108 年 5 月 開 始 （ 詳 細 時 間 我 真 的 記 不  12

              起 來 ） 有 徒 手 及 使 用 棍 棒 毆 打 郭 佳 宏 ， 我 有 印 象 的 有 約 6  13

              、 7 次 。 … … （ 問 ： 為 何 己 ○ ○ 要 毆 打 郭 佳 宏 ？ ） 有 因 為  14

              郭 佳 宏 不 想 去 工 作 ， 有 破 壞 我 們 生 財 器 具 （ 發 電 機 ） 還 有  15

              故 意 用 電 鑽 刺 破 己 ○ ○ 自 小 客 車 輪 胎 ， 還 有 破 壞 自 小 客 車  16

              車 上 點 菸 器 等 零 配 件 。 總 之 郭 佳 宏 就 是 四 處 破 壞 做 一 些 造  17

              成 己 ○ ○ 不 悅 的 事 。 問 郭 佳 宏 原 因 ， 郭 佳 宏 自 己 也 說 不 清  18

              。 … … 戊 ○ ○ 跟 己 ○ ○ 差 不 多 時 間 （ 108 年 5 月 ） 開 始 以  19

              徒 手 及 手 持 棍 棒 毆 打 郭 佳 宏 ， 我 有 印 象 的 差 不 多 也 有 約 6  20

              、 7 次 。 」 等 語 （ 偵 6962號 卷 第 81頁 至 第 85頁 ） ； 於 同 年  21

              月 30日 檢 察 官 訊 問 中 供 稱 ： 「 7 月 28日 晚 上 ， 戊 ○ ○ 與 己  22

              ○ ○ 都 有 出 手 打 郭 佳 宏 。 」 等 語 （ 偵 6962號 卷 第 89頁 至 第  23

              92頁 」 ； 於 同 年 11月 5 日 二 度 檢 察 官 訊 問 中 供 稱 ： 「 我 真  24

              的 有 看 到 我 弟 弟 用 手 打 我 媽 媽 的 臉 ， 記 得 還 有 用 腳 踢 。 在  25

              場 的 有 我 、 還 有 己 ○ ○ 、 戊 ○ ○ ， 許 宴 婷 好 像 在 樓 上 。 印  26

              象 中 那 天 有 和 甲 ○ ○ 去 買 早 餐 ， 買 完 早 餐 回 來 看 到 我 弟 弟  27

              對 我 媽 媽 動 手 。 … … 最 後 ， 不 知 道 多 久 之 後 ， 己 ○ ○ 就 到  28

              房 間 跟 我 們 說 弟 弟 把 媽 媽 弄 到 沒 有 呼 吸 了 … … 然 後 有 聽 到  29

              他 們 三 個 人 出 去 的 聲 音 ， 也 把 我 媽 媽 帶 出 去 ， 那 時 候 應 該  30

              已 經 12點 過 後 了 。 … … 他 們 回 來 ， 郭 佳 宏 說 有 拿 汽 油 燒 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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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說 在 一 個 很 偏 僻 的 地 方 ， 我 弟 弟 說 是 他 點 火 燒 掉 的 。 己 ○  01

              ○ 、 戊 ○ ○ 也 說 是 我 弟 弟 燒 的 ， 他 們 也 覺 得 我 弟 弟 哪 來 的  02

              勇 氣 。 … … 」 、 「 （ 問 ： 你 看 得 出 你 媽 媽 有 外 傷 嗎 ？ ） 有  03

              。 臉 上 有 腫 起 來 ， 有 比 16日 還 更 腫 ， 嘴 巴 好 像 也 有 血 。 …  04

              … （ 問 ： 什 麼 原 因 媽 媽 會 被 打 ？ ） 我 聽 到 我 弟 弟 一 直 說 你  05

              沒 有 把 我 教 我 ， 我 有 你 這 種 媽 媽 很 丟 臉 ， 哥 哥 他 們 都 對 你  06

              這 麼 好 ， 為 什 麼 還 要 在 後 面 講 人 家 的 閒 話 。 我 弟 弟 會 覺 得  07

              媽 媽 比 較 疼 雙 胞 胎 不 疼 他 。 … … （ 問 ： 你 經 常 看 到 郭 佳 宏  08

              打 你 媽 嗎 ？ ） 我 看 到 的 有 三 、 四 次 。 」 等 語 （ 相 345 號 卷  09

              第 167 頁 至 第 174 頁 ） ； 於 同 年 11月 14日 檢 察 官 訊 問 中 供  10

              稱 ： 「 （ 問 ： 你 是 受 到 己 ○ ○ 或 任 何 原 因 的 影 響 ， 才 要 隱  11

              蔽 弟 弟 死 亡 的 原 因 ？ ） 當 時 就 是 感 恩 ， 他 們 二 夫 妻 為 了 我  12

              們 把 金 子 賣 掉 。 … … （ 問 ： 針 對 郭 佳 宏 的 死 因 ， 己 ○ ○ 或  13

              戊 ○ ○ 有 要 求 你 不 要 咬 出 他 們 嗎 ？ ） 沒 有 特 別 講 。 那 時 候  14

              就 說 事 情 如 果 爆 開 的 話 ， 全 部 的 人 都 會 倒 ， 就 是 都 會 出 事  15

              情 。 」 等 語 （ 偵 6962號 卷 第 217 頁 至 第 229 頁 ） ； 於 同 年  16

              11月 22日 檢 察 官 訊 問 中 供 稱 ： 「 （ 問 ： 你 有 沒 有 想 到 要 找  17

              己 ○ ○ 或 戊 ○ ○ 來 阻 止 郭 佳 宏 ？ ） 因 為 當 時 我 跟 弟 弟 認 為  18

              媽 媽 是 一 個 很 壞 的 人 。 也 有 神 明 降 駕 說 媽 媽 是 心 腸 很 壞 的  19

              人 ， 媽 媽 想 把 我 們 所 有 的 人 害 死 。 我 跟 我 弟 弟 就 認 為 媽 媽  20

              的 做 法 不 對 。 當 天 我 是 沒 有 阻 止 郭 佳 宏 ， 因 為 我 也 是 夾 在  21

              中 間 ， 如 果 不 是 己 ○ ○ 他 們 的 幫 忙 ， 我 們 也 不 能 到 現 在 。  22

              … … （ 問 ： 你 最 後 一 次 看 到 你 媽 媽 的 樣 子 是 什 麼 樣 子 ？ ）  23

              弟 弟 打 我 媽 媽 的 時 候 ， 媽 媽 臉 腫 腫 的 ， 整 個 躺 在 沙 發 ， 好  24

              像 有 看 到 血 ， 弟 弟 就 踹 她 胸 口 。 … … （ 問 ： 戊 ○ ○ 跟 己 ○  25

              ○ 處 罰 或 毆 打 你 弟 弟 ， 有 沒 有 要 郭 佳 宏 自 己 打 自 己 耳 光 ？  26

              ） 有 。 不 夠 大 聲 還 要 追 加 幾 下 。 」 等 語 （ 偵 6962號 卷 第 27  27

              1 頁 至 第 277 頁 ） 。  28

            � 證 人 即 被 告 己 ○ ○ 於 108 年 11月 1 日 檢 察 官 訊 問 中 供 稱 ：  29

              「 108 年 7 月 28日 那 一 天 ， 我 有 去 載 我 弟 弟 去 新 湖 路 15巷  30

              42號 ， 我 有 自 己 開 車 出 去 買 檳 榔 跟 菸 ， 我 弟 弟 有 出 手 打 郭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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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佳 宏 ， 在 二 樓 。 … … （ 問 ： 是 誰 用 棍 子 打 ？ ） 在 一 樓 沒 有  01

              人 用 棍 子 打 。 鐵 棍 是 我 弟 弟 在 二 樓 打 。 … … （ 問 ： 他 為 什  02

              麼 要 打 郭 佳 宏 ？ ） 因 為 我 在 做 生 意 ， 這 段 期 間 ， 郭 佳 宏 在  03

              我 的 湯 頭 裡 丟 老 鼠 藥 ， 還 有 破 壞 我 做 生 意 的 發 電 機 ， 還 有  04

              七 早 八 早 他 起 來 ， 把 我 的 輪 胎 灌 一 個 釘 子 出 去 ， 還 有 破 壞  05

              做 生 意 的 燈 條 ， 在 冰 箱 裡 面 灌 水 。 … … （ 問 ： 你 有 沒 有 用  06

              鐵 棍 打 過 郭 佳 宏 ？ ） 有 。 」 等 語 （ 偵 6962號 卷 第 97頁 至 第  07

              102 頁 ） ； 於 同 年 12月 4 日 檢 察 官 訊 問 中 供 稱 ： 「 6 月 15  08

              、 16、 17日 ， 郭 佳 宏 和 張 宴 慈 就 有 吵 架 ， 張 宴 慈 有 要 拿 刀  09

              子 刺 郭 佳 宏 ， 沒 有 刺 到 ， 18日 時 我 回 家 時 ， 有 看 到 郭 佳 宏  10

              有 打 他 媽 媽 ， 那 時 候 張 宴 慈 就 已 經 死 掉 了 ， 郭 佳 宏 用 膝 蓋  11

              撞 張 宴 慈 的 胸 口 。 後 來 郭 佳 宏 把 張 宴 慈 搬 到 車 上 ， 我 有 打  12

              郭 佳 宏 ， 問 他 為 什 麼 用 這 樣 。 後 來 我 和 戊 ○ ○ 、 郭 佳 宏 一  13

              起 把 屍 體 載 出 去 。 … … （ 問 ： 遺 棄 屍 體 的 路 線 ？ ） 車 子 是  14

              我 開 的 ， 往 墾 地 里 ， 然 後 走 堤 防 邊 。 … … （ 問 ： 張 宴 慈 的  15

              屍 體 有 放 火 燒 的 事 你 知 道 嗎 ？ ） 郭 佳 宏 是 自 己 燒 的 ， 當 天  16

              就 燒 了 。 好 像 是 拿 家 裡 發 動 機 的 汽 油 。 … … （ 問 ： 6 、 7  17

              月 份 ， 你 和 戊 ○ ○ 還 有 打 郭 佳 宏 ， 與 郭 佳 宏 把 他 媽 媽 打 死  18

              的 事 情 有 關 嗎 ？ ） 有 。 … … （ 問 ： 你 或 戊 ○ ○ 要 處 罰 郭 佳  19

              宏 時 ， 會 叫 郭 佳 宏 自 己 打 嘴 巴 ， 打 不 夠 大 力 的 話 還 不 算 ，  20

              一 次 要 他 打 100 下 ？ ） 我 是 有 叫 郭 佳 宏 自 己 掌 嘴 ， 但 是 沒  21

              有 打 那 麼 多 下 。 」 等 語 （ 偵 6962號 卷 第 323 頁 至 第 327 頁  22

              ） ； 於 同 年 12月 11日 檢 察 官 訊 問 供 稱 ： 「 因 為 他 破 壞 我 的  23

              生 財 器 具 與 種 種 怪 異 的 行 為 ， 我 從 108 年 5 月 就 有 開 始 毆  24

              打 郭 佳 宏 ； 我 弟 弟 戊 ○ ○ 大 約 108 年 6 月 也 陸 續 開 始 有 毆  25

              打 郭 佳 宏 ， 我 承 認 我 有 毆 打 郭 佳 宏 。 … … （ 問 ： 你 總 共 毆  26

              打 郭 佳 宏 幾 次 ？ 持 器 具 或 是 徒 手 ？ ） 他 做 錯 事 情 我 才 打 他  27

              ， 我 不 是 每 天 打 他 ， 從 108 年 5 月 開 始 陸 續 打 他 ， 次 數 我  28

              不 記 得 了 ， 持 鋁 棒 或 徒 手 都 有 ， 也 有 叫 他 自 己 徒 手 處 罰 自  29

              己 。 … … （ 問 ： 戊 ○ ○ 總 共 毆 打 郭 佳 宏 幾 次 ？ 持 器 具 或 是  30

              徒 手 ？ ） 戊 ○ ○ 我 不 清 楚 ， 我 看 過 戊 ○ ○ 持 棍 棒 與 徒 手 毆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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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打 郭 佳 宏 ， 戊 ○ ○ 也 會 叫 郭 佳 宏 自 己 處 罰 自 己 。 … … （ 問  01

              ： 經 警 方 提 示 108 年 6 月 19日 影 像 ， 晝 面 中 持 鋁 棒 毆 打 郭  02

              佳 宏 是 否 為 你 本 人 ？ ） 是 我 沒 錯 ， 不 是 南 營 將 軍 附 身 ， 因  03

              為 我 當 天 很 生 氣 ， 郭 佳 宏 都 會 自 言 自 語 說 他 把 他 母 親 處 理  04

              掉 了 ， 我 打 郭 佳 宏 時 特 意 請 家 裡 的 人 錄 影 ， 不 然 郭 佳 宏 常  05

              拿 張 宴 慈 死 亡 這 件 事 情 來 恐 嚇 我 ， 說 要 跟 戊 ○ ○ 配 ， 因 為  06

              我 要 保 護 我 弟 弟 通 緝 身 份 。 」 等 語 （ 偵 6962號 卷 第 357 頁  07

              至 第 363 頁 ） 。  08

            � 證 人 即 被 告 戊 ○ ○ 於 108 年 11月 4 日 檢 察 官 訊 問 中 供 稱 ：  09

              「 我 承 認 有 打 他 十 幾 下 。 … … （ 問 ： 有 證 人 說 你 跟 你 哥 哥  10

              己 ○ ○ 六 、 七 月 就 開 始 打 郭 佳 宏 ， 至 少 有 打 六 、 七 次 ， 案  11

              發 當 天 打 郭 佳 宏 至 少 有 打 半 個 小 時 ， 有 何 意 見 ？ ） 沒 有 。  12

              … … （ 問 ： 你 在 二 樓 有 打 郭 佳 宏 嗎 ？ ） 有 用 鐵 棍 打 他 屁 股  13

              。 在 一 樓 就 用 手 打 而 已 。 」 等 語 （ 偵 6962號 卷 第 107 頁 至  14

              第 109 頁 ） ； 於 同 年 11月 18日 檢 察 官 訊 問 中 供 稱 ： 「 （ 問  15

              ： 你 到 底 有 沒 有 跟 著 去 丟 屍 體 （ 檢 察 官 提 示 刑 法 247 條 第  16

              1 項 告 以 刑 度 ？ ） 有 。 … … （ 問 ： 你 們 後 來 打 郭 佳 宏 ， 也  17

              是 因 為 他 把 他 媽 媽 打 死 嗎 ？ ） 這 個 情 形 也 有 ， 再 加 上 做 生  18

              意 的 冰 箱 、 發 電 機 被 他 破 壞 。 這 是 一 路 累 積 下 來 的 。 … …  19

              （ 問 ： 你 們 棄 屍 的 路 線 ？ ） 車 子 不 是 我 開 的 。 我 甚 至 沒 有  20

              下 去 ， 我 是 在 堤 防 頂 就 下 車 了 ， 郭 佳 宏 把 他 媽 媽 拖 下 去 。  21

              郭 佳 宏 可 能 有 放 火 燒 他 媽 媽 ， 走 的 時 候 我 有 看 到 黑 煙 我 就  22

              大 概 知 道 了 。 … … （ 問 ： 己 ○ ○ 有 載 他 下 去 堤 防 下 ， 但 沒  23

              有 下 車 ？ ） 沒 有 ， 都 是 郭 佳 宏 自 己 處 理 的 。 」 等 語 （ 偵 69  24

              62號 卷 第 245 頁 至 第 257 頁 ） ； 於 同 年 11月 21日 警 詢 中 供  25

              稱 ： 「 （ 問 ： 108 年 7 月 28日 當 日 有 誰 ○ ○ ○ 鄉 ○ ○ 路 ○ ○  26

              巷 ○ ○ 號 住 家 ？ 發 生 何 事 ？ 請 詳 述 。 ） 因 為 郭 佳 宏 與 我 們 家  27

              住 一 起 ， 因 為 郭 佳 宏 手 腳 不 乾 淨 都 會 偷 拿 東 西 ， 還 破 壞 生  28

              財 工 具 將 發 電 機 割 破 滴 油 等 危 險 物 品 ， 造 成 客 人 生 命 安 全  29

              有 危 險 ， 種 種 原 因 加 起 來 對 郭 佳 宏 非 常 不 滿 ， 當 天 下 午 13  30

              時 許 左 右 因 為 郭 佳 宏 在 房 間 尿 尿 ， 我 非 常 氣 憤 ， 我 甩 他 巴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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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掌 ， 用 拳 頭 打 他 ， 用 鋁 棒 打 他 屁 股 與 大 腿 ， 後 來 下 樓 後 我  01

              就 在 客 廳 玩 手 機 ， 丁 ○ ○ 上 樓 清 郭 佳 宏 的 房 間 ， 我 沒 有 印  02

              象 己 ○ ○ 當 天 有 沒 有 在 一 樓 打 郭 佳 宏 ， 我 也 沒 印 象 當 晚 吃  03

              什 麼 ， 當 天 晚 上 有 我 、 己 ○ ○ 、 丁 ○ ○ 、 甲 ○ ○ 、 三 個 小  04

              朋 友 ， 郭 佳 宏 坐 在 小 矮 凳 壁 紙 旁 看 電 視 ， 電 視 看 到 一 半 聽  05

              到 郭 佳 宏 突 然 倒 在 地 上 ， 己 ○ ○ 與 丁 ○ ○ 就 趕 快 送 她 去 醫  06

              院 就 醫 了 。 … … 因 為 郭 佳 宏 長 期 性 手 腳 不 乾 淨 竊 取 處 所 財  07

              物 、 神 明 廳 功 德 錢 、 破 壞 東 西 、 衛 生 習 慣 差 、 毆 打 張 宴 慈  08

              、 偷 拿 家 中 冰 箱 物 品 ， 我 都 會 處 罰 他 或 叫 他 自 己 處 罰 自 己  09

              （ 自 己 打 自 己 ） 。 … … 我 曾 打 郭 佳 宏 打 到 手 流 血 ， 用 手 或  10

              用 棍 子 都 有 ， 也 曾 命 令 郭 佳 宏 自 己 甩 巴 掌 甩 到 流 血 。 … …  11

              （ 問 ： 你 總 共 毆 打 郭 佳 宏 幾 次 ？ 持 器 具 或 是 徒 手 ？ ） 我 從  12

              108 年 4 月 左 右 開 始 開 始 有 毆 打 郭 佳 宏 ， 我 自 己 動 手 4 次  13

              ， 叫 郭 佳 宏 自 己 掌 嘴 100 下 2 次 （ 不 夠 大 力 不 算 ） ， 用 手  14

              或 鋁 棒 都 有 。 … … （ 問 ： 己 ○ ○ 總 共 毆 打 郭 佳 宏 幾 次 ？ 持  15

              器 具 或 是 徒 手 ？ ） 有 ， 108 年 5 月 開 始 也 會 毆 打 郭 佳 宏 ，  16

              我 看 過 約 3 次 ， 也 是 用 手 與 鋁 製 球 棒 毆 打 都 有 。 」 等 語 （  17

              偵 6962號 卷 第 299 頁 至 第 305 頁 ） 。  18

            � 證 人 即 被 告 甲 ○ ○ 於 108 年 10月 21日 警 詢 中 供 稱 ： 「 （ 問  19

              ： 妳 與 他 們 何 時 認 識 、 如 何 認 識 ？ ） 我 跟 己 ○ ○ 是 在 五 年  20

              前 左 右 由 網 路 認 識 ， 成 為 男 女 朋 友 我 就 住 進 己 ○ ○ 承 租 ○  21

              ○ ○ 鎮 ○ ○ 路 住 處 ， 因 為 己 ○ ○ 家 中 有 設 立 神 壇 供 人 問 事  22

              ， 大 約 在 二 年 前 丁 ○ ○ 來 神 壇 問 事 我 才 認 識 ， 丁 ○ ○ 工 作  23

              完 如 果 有 時 間 就 會 過 來 神 壇 這 邊 跟 我 及 己 ○ ○ 談 天 ， 經 過  24

              一 段 時 間 ， 郭 佳 宏 打 電 話 給 丁 ○ ○ 人 在 那 裡 ， 丁 ○ ○ 告 訴  25

              郭 佳 宏 她 在 神 壇 這 裡 ， 郭 佳 宏 過 來 找 丁 ○ ○ 我 才 認 識 郭 佳  26

              宏 。 … … 丁 ○ ○ 是 跟 我 們 認 識 一 年 多 才 帶 她 三 個 小 孩 過 ○  27

              ○ ○ 鎮 ○ ○ 路 跟 我 們 住 ， 大 約 在 二 至 三 個 月 左 右 郭 佳 宏 及  28

              他 母 親 張 宴 慈 也 過 來 跟 我 們 一 起 住 ， 過 了 一 年 多 左 右 房 東  29

              告 訴 我 們 房 子 要 收 回 自 己 住 ， 然 後 己 ○ ○ 就 去 找 房 子 ， 後  30

              來 我 們 就 一 起 搬 到 土 庫 鎮 ， 住 一 些 日 子 因 為 房 東 是 基 督 教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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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不 讓 我 們 擺 設 神 明 ， 己 ○ ○ 就 再 去 找 房 子 後 來 就 找 ○ ○ ○  01

              鄉 ○ ○ 村 ○ ○ 路 ○ ○ 巷 ○ ○ 號 ， 我 們 就 一 起 搬 到 褒 忠 居 住 。 」  02

              等 語 （ 相 397 號 卷 第 339 頁 至 第 343 頁 ） ； 於 同 年 11月 4  03

              日 警 詢 中 供 稱 ： 「 （ 問 ： 108 年 7 月 28日 時 ○ ○ ○ 鄉 ○ ○  04

              路 ○ ○ 巷 ○ ○ 號 租 屋 處 ， 戊 ○ ○ 、 己 ○ ○ 有 無 毆 打 郭 佳 宏 ？ 在  05

              何 處 毆 打 郭 佳 宏 ？ 有 無 持 兇 器 ？ ） 有 毆 打 郭 佳 宏 ， 我 在 一  06

              樓 看 到 的 是 戊 ○ ○ 、 己 ○ ○ 都 有 在 客 廳 動 手 毆 打 郭 佳 宏 ，  07

              我 印 象 中 是 戊 ○ ○ 有 拿 棍 子 ， 己 ○ ○ 是 徒 手 毆 打 。 … … （  08

              問 ： 戊 ○ ○ 或 己 ○ ○ 是 否 有 在 108 年 6 月 、 7 月 間 多 次 毆  09

              打 郭 佳 宏 ？ 徒 手 或 是 使 用 鐵 棍 ？ ） 有 多 次 毆 打 郭 佳 宏 ， 我  10

              0000000000手 機 裡 面 有 錄 影 到 ， 我 有 提 供 給 警 方 ， 己 ○ ○  11

              有 時 候 會 用 講 的 ， 有 時 候 會 徒 手 毆 打 ， 有 時 候 會 拿 鐵 棍 打  12

              ， 詳 細 我 無 法 敘 明 。 … … （ 問 ： 經 檢 視 你 0000000000手 機  13

              影 像 ， 於 108 年 6 月 19日 22時 許 己 ○ ○ 有 持 棒 球 棒 毆 打 郭  14

              佳 宏 是 否 正 確 ？ ） 正 確 ， 但 是 郭 佳 宏 答 應 神 駕 的 事 情 沒 做  15

              到 ， 是 神 駕 附 身 在 己 ○ ○ 身 上 處 罰 郭 佳 宏 的 ， 己 ○ ○ 醒 來  16

              才 知 道 這 件 事 。 」 等 語 （ 偵 6962號 卷 第 111 頁 至 第 117 頁  17

              ） ； 於 同 年 11月 5 日 警 詢 中 供 稱 ： 「 我 們 有 去 客 廳 看 張 宴  18

              慈 ， 發 現 張 宴 慈 身 上 臉 上 及 胸 口 有 傷 ， … … 郭 佳 宏 就 說 媽  19

              媽 張 宴 慈 往 生 了 ， 我 們 就 問 郭 佳 宏 張 宴 慈 的 大 體 在 哪 裡 ，  20

              郭 佳 宏 就 拜 託 己 ○ ○ 與 戊 ○ ○ 幫 忙 他 處 理 張 宴 慈 的 大 體 ，  21

              把 張 宴 慈 的 大 體 載 出 去 ， 郭 佳 宏 回 來 跟 丁 ○ ○ 說 他 買 汽 油  22

              倒 在 張 宴 慈 的 大 體 上 ， 並 點 燃 企 圖 焚 屍 。 … … 」 等 語 （ 相  23

              345 號 卷 第 176 頁 至 第 177 頁 ） ； 於 同 日 檢 察 官 訊 問 中 供  24

              稱 ： 「 （ 問 ： 你 在 今 天 的 警 詢 筆 錄 說 己 ○ ○ 、 戊 ○ ○ 也 有  25

              棄 屍 ， 有 無 此 事 ？ ） 郭 佳 宏 當 大 家 的 面 說 的 。 我 們 出 來 時  26

              ， 他 就 說 他 把 他 媽 媽 打 死 ， 他 會 害 怕 ， 就 叫 己 ○ ○ 、 戊 ○  27

              ○ 陪 他 去 。 剛 開 始 是 郭 佳 宏 自 己 講 的 ， 到 最 後 聊 天 的 時 候  28

              ， 己 ○ ○ 跟 戊 ○ ○ 又 有 講 到 是 郭 佳 宏 拜 託 他 們 二 個 的 。 」  29

              等 語 （ 相 345 號 卷 第 182 頁 至 第 183 頁 ） 。  30

          � 此 外 ， 復 有 下 列 證 據 可 佐 ， 足 認 被 告 等 人 之 自 白 應 與 事 實 相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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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符 ：  01

            � 供 述 證 據 部 分 ：  02

              � 證 人 張 耀 文 於 警 詢 筆 錄 中 之 證 述 ： 其 證 述 發 現 死 者 張 宴  03

                慈 之 骨 骸 及 報 警 處 理 之 過 程 等 情 （ 相 345 號 卷 第 28頁 至  04

                第 30頁 反 面 ） 。  05

              � 證 人 張 柱 山 、 李 采 育 於 虎 尾 分 局 查 訪 記 錄 表 中 之 證 述 ：  06

                其 等 證 述 死 者 郭 佳 宏 於 108 年 7 月 28日 晚 上 8 時 34分 許  07

                ， 經 送 至 若 瑟 醫 院 時 之 傷 勢 狀 況 （ 相 345 號 卷 第 142 頁  08

                至 第 143 頁 ） 。  09

              � 證 人 林 哲 雄 於 虎 尾 分 局 查 訪 記 錄 表 中 之 證 述 ： 其 證 述 為  10

                興 國 宮 附 設 夜 市 管 理 員 ， 死 者 張 宴 慈 生 前 曾 向 其 多 次 借  11

                款 ， 又 死 者 張 宴 慈 、 郭 佳 宏 在 夜 市 偶 有 爭 吵 等 之 互 動 情  12

                形 （ 相 345 號 卷 第 144 頁 、 第 146 頁 ） 。  13

              � 證 人 陳 美 秀 於 虎 尾 分 局 查 訪 記 錄 表 中 之 證 述 ： 其 證 述 為  14

                雲 林 縣 ○ ○ 鄉 ○ ○ 村 ○ ○ 路 ○ ○ 巷 ○ ○ 號 之 房 東 ， 又 被 告 己  15

                ○ ○ 係 自 107 年 12月 起 向 其 租 賃 ， 每 月 租 金 新 臺 幣 （ 下  16

                同 ） 1 萬 元 ， 原 訂 租 期 至 108 年 12月 ， 其 並 未 向 被 告 己  17

                ○ ○ 表 示 不 租 之 事 （ 相 345 號 卷 第 145 頁 ） 。  18

              � 證 人 張 銘 富 、 蔡 美 玉 於 虎 尾 分 局 查 訪 記 錄 表 中 之 證 述 ：  19

                其 等 分 別 為 死 者 張 宴 慈 之 侄 及 兄 嫂 ， 其 等 係 於 108 年 4  20

                月 間 與 死 者 張 宴 慈 為 最 後 1 次 連 絡 （ 相 345 號 卷 第 147  21

                頁 至 第 148 頁 ） 。  22

              � 證 人 李 麗 滿 於 虎 尾 分 局 查 訪 記 錄 表 中 之 證 述 ： 其 為 被 告  23

                丁 ○ ○ 之 子 之 老 師 ， 其 證 述 平 時 接 送 兒 童 之 人 及 被 告 丁  24

                ○ ○ 之 連 絡 電 話 （ 相 345 號 卷 第 149 頁 、 第 153 頁 ） 。  25

              � 證 人 楊 炳 貴 於 虎 尾 分 局 查 訪 記 錄 表 中 之 證 述 ： 其 證 述 死  26

                者 張 宴 慈 曾 於 生 前 向 其 借 款 多 次 ， 或 表 示 做 生 意 之 用 ，  27

                或 表 示 為 郭 佳 宏 而 借 款 等 語 （ 相 345 號 卷 第 150 頁 ） 。  28

              � 證 人 侯 建 安 於 虎 尾 分 局 查 訪 記 錄 表 中 之 證 述 ： 其 為 被 告  29

                己 ○ ○ 在 褒 忠 鄉 租 屋 處 附 近 機 車 行 之 負 責 人 ， 其 證 述 郭  30

                佳 宏 於 108 年 5 月 31日 持 張 宴 慈 之 證 件 ， 將 張 宴 慈 所 有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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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之 車 牌 號 碼 000-0000號 重 型 機 車 以 22,000元 售 出 （ 相 34  01

                5 號 卷 第 151 頁 ） 。  02

              � 證 人 A1、 A 婦 、 B 婦 於 警 詢 筆 錄 及 檢 察 官 訊 問 中 之 證 述  03

                ： 其 等 於 108 年 7 月 28日 及 在 此 之 前 ， 途 ○ ○ ○ 鄉 ○ ○  04

                村 ○ ○ 路 ○ ○ 巷 ○ ○ 號 門 前 所 見 聞 郭 佳 宏 遭 受 毆 打 及 後 續 情  05

                形 。 又 A 婦 並 稱 其 於 108 年 7 月 28日 下 午 7 時 許 ， 行 經  06

                上 址 前 ， 見 郭 佳 宏 跪 於 地 上 ； 另 B 婦 稱 於 同 日 約 7 時 許  07

                ， 經 A 婦 告 知 該 處 有 人 跪 著 被 打 ， 因 好 奇 而 前 去 查 看 ，  08

                見 郭 佳 宏 遭 某 男 子 攙 扶 至 牆 邊 坐 著 等 語 （ 相 397 號 卷 第  09

                245 至 255 頁 、 第 269 至 270 頁 ） 。  10

              � 證 人 顏 慧 昀 於 警 詢 筆 錄 中 之 證 述 ： 其 為 郭 佳 宏 之 前 女 友  11

                ， 其 證 述 被 告 丁 ○ ○ 因 前 同 居 人 翁 瑞 斌 恐 嚇 一 事 ， 遂 全  12

                家 遷 與 被 告 己 ○ ○ 同 住 ， 並 隨 被 告 己 ○ ○ 遷 往 土 庫 鎮 居  13

                住 ， 再 遷 ○ ○ ○ 鄉 ○ ○ 村 ○ ○ 路 ○ ○ 巷 ○ ○ 號 居 住 ， 又 被 告  14

                己 ○ ○ 原 ○ ○ ○ 鎮 ○ ○ 路 居 所 設 有 神 壇 ， 並 從 事 乩 童 ，  15

                後 則 遷 至 土 庫 鎮 ， 再 遷 ○ ○ ○ 鄉 ○ ○ 村 ○ ○ 路 ○ ○ 巷 ○ ○ 號  16

                （ 相 397 號 卷 第 403 至 409 頁 ） 。  17

              � 證 人 許 宴 婷 於 警 詢 筆 錄 及 檢 察 官 訊 問 筆 錄 中 之 證 述 ： 其  18

                為 被 告 戊 ○ ○ 之 女 友 ， 其 證 述 ： 曾 見 聞 郭 佳 宏 全 身 是 傷  19

                ， 又 於 108 年 6 月 19日 曾 見 被 告 己 ○ ○ 毆 打 郭 佳 宏 ， 嗣  20

                於 同 年 7 月 28日 下 樓 時 ， 有 聽 到 被 告 戊 ○ ○ 稱 郭 佳 宏 去  21

                醫 院 。 另 其 於 108 年 6 月 17日 （ 查 應 為 18日 之 誤 ） 中 午  22

                ， 見 張 宴 慈 坐 在 1 樓 屋 中 沒 有 動 作 ， 其 回 房 後 ， 再 經 被  23

                告 己 ○ ○ 叫 再 其 出 來 時 ， 即 聽 被 告 己 ○ ○ 或 戊 ○ ○ 稱 張  24

                宴 慈 已 經 往 生 ， 後 於 當 日 下 午 近 傍 晚 時 ， 聽 己 ○ ○ 及 戊  25

                ○ ○ 稱 張 宴 慈 遭 郭 佳 宏 毆 打 死 亡 ， 但 其 不 敢 過 問 詳 情 。  26

                其 與 被 告 戊 ○ ○ 同 居 ○ ○ 鄉 ○ ○ 村 ○ ○ 路 ○ ○ 巷 ○ ○ 號 及 後  27

                遷 至 臺 西 鄉 五 港 村 等 瓦 厝 36號 時 ， 眾 人 多 無 工 作 ， 經 濟  28

                來 源 均 賴 被 告 己 ○ ○ 1 人 等 語 （ 偵 6962卷 第 141 至 163  29

                頁 ） 。  30

              � 證 人 林 志 彰 於 檢 察 官 訊 問 中 之 證 述 ： 其 為 六 信 當 舖 負 責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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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人 ， 其 證 述 ： 被 告 己 ○ ○ 於 108 年 2 月 26日 偕 同 郭 佳 宏  01

                ， 以 郭 佳 宏 名 下 之 車 牌 號 碼 000-0000號 自 用 小 客 車 借 款  02

                10萬 元 ， 於 後 之 償 付 本 息 ， 係 由 被 告 己 ○ ○ 、 丁 ○ ○ 出  03

                面 為 之 ， 並 無 拖 欠 情 形 。 另 被 告 丁 ○ ○ 於 同 年 1 月 28日  04

                ， 以 其 名 下 之 車 牌 號 碼 000-0000號 自 用 小 客 車 借 款 6 萬  05

                元 ， 於 同 年 5 月 31日 還 清 。 又 被 告 己 ○ ○ 、 丁 ○ ○ 於 10  06

                8 年 6 月 21日 以 同 車 再 借 款 7 萬 元 ， 還 款 情 形 正 常 等 語  07

                （ 偵 6962號 卷 第 191 至 193 頁 ） 。  08

              � 被 告 丁 ○ ○ 之 未 成 年 子 即 兒 童 翁 ○ 文 、 翁 ○ 德 之 警 詢 查  09

                訪 紀 錄 表 2 份 ： 其 等 陳 述 曾 見 郭 佳 宏 遭 被 告 己 ○ ○ 、 戊  10

                ○ ○ 持 棍 毆 打 ， 又 張 宴 慈 遭 郭 佳 宏 毆 打 等 情 （ 警 卷 第 11  11

                6 頁 至 第 117 頁 ） 。  12

            � 文 書 及 影 像 證 據 部 分 ：  13

              � 雲 林 縣 警 察 局 虎 尾 分 局 處 理 相 驗 案 件 初 步 調 查 報 告 暨 報  14

                驗 書 � � （ 死 者 ： 無 名 屍 【 即 張 宴 慈 】 ） 1 份 。 （ 相 34  15

                5 號 卷 第 3 至 4 頁 ） 。  16

              � 臺 灣 雲 林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相 驗 筆 錄 及 相 驗 照 片 17張 （  17

                無 名 屍 【 即 張 宴 慈 】 108 年 6 月 29日 ） 1 份 （ 相 345 號  18

                卷 第 12頁 、 第 59頁 至 第 67頁 ） 。  19

              � 死 者 張 宴 慈 陳 屍 現 場 示 意 圖 1 份 及 陳 屍 現 場 照 片 6 張 （  20

                相 345 號 卷 第 7 頁 至 第 10頁 ） 。  21

              � 臺 灣 雲 林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驗 報 告 書 （ 無 名 屍 【 即 張 宴 慈 】  22

                ） 及 相 驗 照 片 （ 108 年 度 醫 相 字 第 317 號 ） 1 份 （ 相 34  23

                5 號 卷 第 14至 25頁 ） 。  24

              � 雲 林 縣 警 察 局 虎 尾 分 局 偵 辦 無 名 屍 白 骨 案 偵 查 報 告 1 份  25

                ： 係 警 方 據 報 偵 辦 無 名 屍 白 骨 案 之 偵 查 情 形 （ 相 345 號  26

                卷 第 27頁 ） 。  27

              � 失 蹤 人 口 系 統 --個 格 別 查 詢 資 料 報 表 暨 受 理 調 查 筆 錄 1  28

                份 ： 載 有 被 告 丁 ○ ○ 於 108 年 6 月 19日 至 虎 尾 分 局 褒 忠  29

                分 駐 所 報 案 稱 張 宴 慈 於 同 年 月 17日 ， ○ ○ ○ 鄉 ○ ○ 村 ○  30

                ○ 路 ○ ○ 巷 ○ ○ 號 居 所 外 出 後 未 返 家 ， 而 申 報 張 宴 慈 為 失 蹤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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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人 口 （ 相 345 號 卷 第 34至 36頁 ） 。  01

              � 雲 林 縣 警 察 局 108 年 7 月 8 日 雲 警 刑 一 字 第 1080028521  02

                號 函 及 所 附 雲 林 縣 警 察 局 虎 尾 分 局 無 名 屍 體 年 貌 表 、 雲  03

                林 縣 警 察 局 虎 尾 分 局 協 尋 （ 撤 銷 ） 無 名 屍 體 身 分 通 報 表  04

                、 身 分 不 明 系 統 資 料 報 表 、 雲 林 縣 警 察 局 公 告 各 1 份 ：  05

                係 警 方 就 108 年 6 月 28日 經 人 發 現 之 無 名 骨 骸 公 告 認 領  06

                之 事 項 （ 相 345 號 卷 第 41至 45頁 ） 。  07

              � 郭 佳 宏 、 被 告 丁 ○ ○ 勘 察 採 證 同 意 書 、 法 務 部 法 醫 研 究  08

                所 法 醫 證 字 第 10800032580 號 函 暨 所 附 血 清 證 物 鑑 定 書  09

                （ 法 醫 清 字 第 1085100421號 ） 各 1 份 ： 經 採 集 郭 佳 宏 及  10

                被 告 丁 ○ ○ 之 唾 液 與 該 無 名 屍 比 對 結 果 ， 該 無 名 屍 與 郭  11

                佳 宏 、 被 告 丁 ○ ○ 間 存 在 一 親 等 血 親 關 係 （ 相 345 號 卷  12

                第 37至 38頁 、 第 52至 53頁 ） 。  13

              � 死 者 張 宴 慈 之 解 剖 筆 錄 1 份 （ 相 345 號 卷 第 68頁 正 反 面  14

                ） 。  15

              � 法 務 部 法 醫 研 究 所 108 年 12月 19日 法 醫 理 字 第 10800069  16

                880 號 函 附 之 張 宴 慈 解 剖 報 告 書 暨 鑑 定 報 告 書 1 份 ： 鑑  17

                定 結 果 認 死 者 張 宴 慈 遭 發 現 有 對 稱 性 胸 部 雙 側 肋 骨 骨 折  18

                ， 並 在 雙 側 肋 椎 關 節 有 脫 離 狀 ， 支 持 有 強 大 胸 前 鈍 擊 所  19

                致 ， 死 者 部 分 顱 骨 、 雙 手 及 白 骨 化 跟 骨 有 死 後 焚 燒 特 徵  20

                ， 支 持 有 外 力 鈍 擊 胸 部 的 致 命 外 傷 、 槤 枷 胸 、 窒 息 ， 致  21

                呼 吸 衰 竭 死 亡 ， 死 者 遭 棄 屍 一 段 時 間 再 遭 死 後 焚 燒 屍 體  22

                之 積 極 證 據 ， 支 持 有 他 殺 過 程 ， 研 判 死 者 死 亡 方 式 為 他  23

                殺 等 情 （ 相 345 號 卷 第 246 至 251 頁 ） 。  24

              � 衛 生 福 利 部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署 南 區 業 務 組 108 年 7 月 30日  25

                函 暨 所 附 張 宴 慈 就 醫 紀 錄 1 份 ： 載 有 死 者 張 宴 慈 最 後 1  26

                次 就 醫 紀 錄 係 於 108 年 5 月 6 日 至 雲 林 縣 虎 尾 鎮 建 合 診  27

                所 就 醫 （ 相 345 號 卷 第 72至 82頁 ） 。  28

              � 內 政 部 消 防 署 108 年 8 月 13日 消 署 調 字 第 1080007269號  29

                函 、 第 0000000000號 函 暨 所 附 火 災 證 物 鑑 定 報 告 1 份 ：  30

                證 明 死 者 張 宴 慈 現 場 陳 屍 處 下 方 採 樣 之 泥 土 ， 經 檢 出 汽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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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油 類 易 燃 液 體 成 分 （ 相 345 號 卷 第 90頁 、 第 105 頁 至 10  01

                7 頁 ） 。  02

              � 張 宴 慈 遺 書 1 張 ： 係 被 告 丁 ○ ○ 於 108 年 9 月 11日 向 檢  03

                察 官 所 提 出 ， 其 稱 於 搬 家 整 理 衣 服 時 發 現 ， 惟 內 容 與 張  04

                宴 慈 真 實 死 因 無 關 。 但 檢 察 官 於 108 年 11月 5 日 、 同 年  05

                12月 4 日 分 別 訊 問 被 告 丁 ○ ○ 、 己 ○ ○ 時 ， 被 告 丁 ○ ○  06

                、 己 ○ ○ 坦 承 欲 以 張 宴 慈 之 遺 書 ， 誤 導 檢 察 官 認 張 宴 慈  07

                係 自 殺 死 亡 （ 相 345 卷 第 111 頁 、 第 169 頁 反 面 ； 偵 69  08

                62號 卷 第 327 頁 ） 。  09

              � 雲 林 縣 警 察 局 刑 案 現 場 勘 察 報 告 1 份 ： 死 者 張 宴 慈 陳 屍  10

                現 場 未 發 現 可 資 比 對 之 指 紋 ， 亦 未 檢 出 DNA ， 僅 白 骨 下  11

                方 地 面 土 壤 檢 出 含 有 汽 油 類 易 燃 液 體 成 分 ， 不 排 除 該 處  12

                曾 有 汽 油 助 燃 之 情 事 （ 相 345 號 卷 第 113 頁 至 第 131 頁  13

                ） 。  14

              � 虎 尾 鎮 農 會 108 年 10月 22日 虎 農 信 字 第 1081001128號 函  15

                附 之 張 宴 慈 開 戶 基 本 資 料 、 交 易 明 細 表 、 存 款 對 帳 單 1  16

                份 （ 相 345 號 卷 第 142 至 148 頁 ） ： 該 帳 戶 最 後 1 筆 交  17

                易 係 於 108 年 4 月 29日 提 領 12,705元 ， 餘 額 123 元 。  18

              � 虎 尾 鎮 農 會 108 年 11月 15日 虎 農 信 字 第 1081001212號 函  19

                附 之 張 宴 慈 金 融 卡 提 領 現 金 資 料 1 份 （ 偵 6962號 卷 第 28  20

                7 至 289 頁 ） ： 係 該 帳 戶 於 108 年 4 月 29日 至 同 年 8 月  21

                19日 止 之 金 融 卡 提 領 現 金 紀 錄 。  22

              � 被 告 丁 ○ ○ 之 子 即 翁 ○ 文 、 翁 ○ 德 於 108 年 6 月 份 之 上  23

                學 記 錄 1 份 （ 相 345 號 卷 第 154 頁 ） 。  24

              � 被 告 丁 ○ ○ 之 行 動 電 話 0000000000號 於 108 年 6 月 16日  25

                至 19日 之 通 聯 記 錄 1 份 （ 相 345 號 卷 163 頁 ） 。  26

              � 勞 動 部 勞 工 保 險 局 108 年 11月 19日 保 費 資 字 第 10860272  27

                500 號 函 文 1 份 ： 係 有 關 張 宴 慈 之 勞 保 投 保 及 死 亡 給 付  28

                資 料 ， 又 被 告 丁 ○ ○ 申 請 勞 保 家 屬 死 亡 給 付 ， 經 審 核 後  29

                不 予 給 付 等 事 項 （ 偵 6962號 卷 第 285 至 286 頁 ） 。  30

              � 勞 動 部 勞 工 保 險 局 108 年 12月 5 日 保 � 老 字 第 10810269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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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780 號 函 附 張 宴 慈 老 年 給 付 差 額 申 請 資 料 1 份 ： 係 被 告  01

                丁 ○ ○ 於 108 年 8 月 1 日 申 請 張 宴 慈 之 勞 保 老 年 給 付 差  02

                額 ， 經 核 定 不 予 給 付 （ 偵 6962號 卷 第 347 頁 至 第 356 頁  03

                ） 。  04

              � 戊 ○ ○ 之 行 動 電 話 0000000000號 於 108 年 6 月 18日 網 路  05

                歷 程 1 份 ： 被 告 戊 ○ ○ 使 用 之 網 路 於 108 年 6 月 18日 下  06

                午 1 時 17分 、 27分 之 基 地 台 位 置 為 虎 尾 鎮 墾 地 里 （ 警 卷  07

                第 80頁 ） 。  08

              � 車 牌 號 碼 000-0000號 自 用 小 客 車 於 108 年 6 月 18日 車 行  09

                紀 錄 1 份 （ 警 卷 第 81至 82頁 ） 。  10

              � 臺 灣 雲 林 地 方 檢 察 署 網 路 資 料 查 詢 單 1 份 ： 係 被 告 丁 ○  11

                ○ 及 3 名 子 女 於 107 年 至 108 年 11月 間 之 就 醫 及 住 院 紀  12

                錄 （ 相 345 號 卷 第 157 至 162 頁 ） 。  13

              � 臺 灣 雲 林 地 方 檢 察 署 108 醫 甲 字 第 317 號 相 驗 屍 體 證 明  14

                書 1 張 ： 死 者 張 宴 慈 因 遭 鈍 擊 胸 部 ， 致 槤 枷 胸 、 窒 息 ，  15

                終 致 呼 吸 衰 竭 而 死 亡 。 死 亡 方 式 為 他 殺 （ 相 345 號 卷 末  16

                頁 ） 。  17

              � 被 告 甲 ○ ○ 於 108 年 6 月 18日 上 午 11時 1 分 傳 送 給 被 告  18

                己 ○ ○ 之 張 宴 慈 照 片 1 張 ： 該 照 片 顯 示 張 宴 慈 躺 臥 在 雲  19

                林 縣 ○ ○ 鄉 ○ ○ 村 ○ ○ 路 ○ ○ 巷 ○ ○ 號 1 樓 客 廳 沙 發 上 ， 其  20

                顏 面 流 血 、 腫 脹 ， 而 郭 佳 宏 則 坐 於 旁 （ 警 卷 第 74頁 ） 。  21

              � 張 宴 慈 死 亡 案 之 刑 事 現 場 照 片 49張 （ 相 345 號 卷 第 116  22

                頁 至 第 128 頁 ） 。  23

              � 雲 林 縣 警 察 局 虎 尾 分 局 處 理 相 驗 案 件 初 步 調 查 報 告 暨 報  24

                驗 書 � � （ 死 者 郭 佳 宏 ） 1 份 （ 相 397 號 卷 第 11頁 至 第  25

                13頁 ） 。  26

              � 臺 灣 雲 林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相 驗 筆 錄 （ 郭 佳 宏 108 年 7  27

                月 30日 ） 1 份 （ 相 397 號 卷 第 57頁 ） 。  28

              � 死 者 郭 佳 宏 之 解 剖 筆 錄 1 份 （ 相 397 卷 第 71頁 正 反 面 ）  29

                。  30

              � 法 務 部 法 醫 研 究 所 108 年 10月 5 日 法 醫 理 字 第 10800040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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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500 號 函 附 之 郭 佳 宏 解 剖 報 告 書 暨 鑑 定 報 告 書 各 1 份 ：  01

                鑑 定 結 果 認 死 者 郭 佳 宏 遭 毆 打 挫 傷 ， 致 全 身 軀 幹 、 肢 體  02

                有 多 處 嚴 重 鈍 挫 傷 達 皮 下 組 織 ， 併 有 軀 體 、 臀 部 、 雙 下  03

                肢 大 片 挫 傷 ， 造 成 肌 肉 組 織 間 有 「 橫 紋 肌 溶 解 症 」 併 瀰  04

                漫 性 血 管 內 凝 血 功 能 不 全 症 （ DIC ） 與 全 身 多 處 （ 含 鈍  05

                裂 性 撕 裂 傷 ） 挫 傷 ， 最 後 因 代 謝 性 衰 竭 死 亡 。 死 者 死 亡  06

                方 式 為 「 他 殺 」 等 情 （ 相 397 號 卷 第 299 頁 至 第 310 頁  07

                ） 。  08

              � 彰 化 基 督 教 醫 院 法 醫 參 考 病 歷 資 料 1 份 ： 載 有 郭 佳 宏 於  09

                108 年 7 月 29日 凌 晨 0 時 15分 到 院 ， 到 院 前 已 無 自 發 性  10

                呼 吸 及 心 跳 ， 身 上 多 處 瘀 傷 ， 雙 側 瞳 孔 對 光 已 放 大 無 反  11

                應 ， 經 緊 急 急 救 後 ， 仍 無 法 維 持 穩 定 生 命 徵 象 ， 後 續 因  12

                心 跳 停 止 ， 宣 告 急 救 無 效 等 情 （ 相 397 號 卷 第 27頁 ） 。  13

              � 雲 林 縣 000000 00 00 000000000000  14

                0000 0000000000000○ ○ ○ 鄉 ○ ○ 村  15

                ○ ○ 路 ○ ○ 巷 ○ ○ 號 1 樓 客 廳 進 門 右 側 牆 面 血 跡 ， 均 檢 出 與  16

                死 者 郭 佳 宏 DNA-SRT 型 別 相 符 （ 相 397 號 卷 第 361 頁 至  17

                第 376 頁 ） 。  18

              � 雲 林 縣 警 察 局 虎 尾 分 局 108 年 10月 21日 扣 押 筆 錄 暨 扣 押  19

                物 品 目 錄 表 1 份 ： 係 警 方 在 雲 林 縣 ○ ○ 鄉 ○ ○ 村 ○ ○ 路  20

                ○ ○ 巷 ○ ○ 號 查 扣 鐵 棍 （ 即 附 塑 膠 套 管 之 鐵 管 ） 1 支 （ 相 39  21

                7 號 卷 第 377 頁 至 第 384 頁 ） 。  22

              � 雲 林 縣 警 察 局 虎 尾 分 局 108 年 11月 4 日 搜 索 扣 押 筆 錄 暨  23

                扣 押 物 品 目 錄 表 1 份 ： 係 警 方 在 雲 林 縣 ○ ○ 鄉 ○ ○ 村 ○  24

                ○ 00號 查 扣 被 告 甲 ○ ○ 之 門 號 0000000000號 手 機 1 支 （  25

                偵 6962號 卷 第 121 頁 至 第 127 頁 ） 。  26

              � 刑 案 現 場 圖 ○ ○ ○ 鄉 ○ ○ 村 ○ ○ 路 ○ ○ 巷 ○ ○ 號 ） 1 張 （ 偵  27

                6962號 卷 第 231 頁 ） 。  28

              � 車 牌 號 碼 000-0000號 （ 廠 牌 中 華 ， 登 記 為 郭 佳 宏 所 有 ）  29

                、 AZM-5952號 （ 廠 牌 BMW ， 登 記 為 郭 佳 宏 所 有 ） 、 AZM-  30

                5391號 （ 廠 牌 國 瑞 ， 登 記 為 甲 ○ ○ 所 有 ） 之 車 輛 車 籍 資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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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料 各 1 份 （ 相 345 號 卷 第 194 頁 至 第 196 頁 ） 。  01

              � 全 國 動 產 擔 保 交 易 線 上 登 記 及 公 示 查 詢 服 務 1 份 ： 係 車  02

                牌 號 碼 000-0000號 自 用 小 客 車 之 查 詢 資 料 ， 共 有 2 筆 動  03

                產 擔 保 交 易 資 料 （ 相 345 號 卷 第 197 至 198 頁 ） 。  04

              � 中 華 電 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灣 南 區 電 信 分 公 司 雲 林 營 運 處  05

                108 年 11月 20日 雲 服 字 第 1080000109號 函 及 所 附 之 被 告  06

                甲 ○ ○ 欠 款 紀 錄 1 份 （ 相 345 號 卷 第 206 頁 至 第 207 頁  07

                ） 。  08

              � 衛 生 福 利 部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署 南 區 業 務 組 108 年 11月 20日  09

                健 保 南 承 二 字 第 1085050983號 函 及 所 附 之 被 告 己 ○ ○ 等  10

                人 健 保 費 繳 納 及 欠 費 催 繳 資 料 1 份 （ 相 345 號 卷 第 208  11

                頁 至 第 214 頁 ） 。  12

              � 遠 傳 電 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08 年 11月 28日 遠 傳 （ 發 ） 字 第  13

                10811103947 號 函 及 所 附 之 被 告 甲 ○ ○ 等 人 之 欠 費 及 催  14

                繳 紀 錄 1 份 （ 相 345 號 卷 第 216 頁 至 第 225 頁 ） 。  15

              � 勞 動 部 勞 工 保 險 局 108 年 11月 28日 保 費 資 字 第 10860278  16

                250 號 函 及 所 附 之 被 告 己 ○ ○ 等 人 之 勞 保 費 、 國 民 年 金  17

                等 費 用 繳 納 或 積 欠 稽 催 資 料 1 份 （ 相 345 號 卷 第 226 頁  18

                至 第 230 頁 ） 。  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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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345 號 卷 第 235 頁 ） 。  22

              � 裕 融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08 年 11月 29日 108 北 裕 法 字 第  23

                40168544號 函 及 所 附 之 車 牌 號 碼 000-0000號 自 用 小 客 車  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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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） 。  26

              � 中 國 信 託 商 業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08 年 12月 6 日 陳 報 狀  27

                1 份 ： 係 有 關 被 告 己 ○ ○ 於 該 行 之 信 用 卡 及 信 用 貸 款 產  28

                品 欠 款 情 形 （ 相 345 號 卷 第 243 頁 至 第 244 頁 ） 。  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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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參 、 論 罪 科 刑 之 理 由 ：  01

          � 按 家 庭 暴 力 者 ， 係 指 家 庭 成 員 間 實 施 身 體 、 精 神 或 經 濟 上 之  02

            騷 擾 、 控 制 、 脅 迫 或 其 他 不 法 侵 害 之 行 為 ； 又 家 庭 暴 力 罪 者  03

            ， 謂 家 庭 成 員 間 故 意 實 施 家 庭 暴 力 行 為 而 成 立 其 他 法 律 所 規  04

            定 之 犯 罪 ，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第 2 條 第 1 款 、 第 2 款 分 別 定 有  05

            明 文 。 查 被 告 丁 ○ ○ 為 被 害 人 張 宴 慈 之 女 ， 又 被 告 己 ○ ○ 、  06

            戊 ○ ○ 與 被 害 人 郭 佳 宏 原 有 同 居 關 係 ， 其 等 間 具 有 家 庭 暴 力  07

            防 治 法 第 3 條 第 3 款 、 第 2 款 所 定 之 家 庭 成 員 關 係 ， 則 被 告  08

            丁 ○ ○ 遺 棄 直 系 血 親 尊 親 屬 致 死 之 行 為 ； 被 告 己 ○ ○ 、 戊 ○  09

            ○ 傷 害 致 人 於 死 之 行 為 ， 均 屬 家 庭 成 員 間 實 施 身 體 上 不 法 侵  10

            害 之 行 為 ， 而 為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第 2 條 第 1 款 之 家 庭 暴 力 ，  11

            並 構 成 刑 法 上 之 遺 棄 直 系 血 親 尊 親 屬 致 死 罪 、 傷 害 致 人 於 死  12

            罪 ， 亦 屬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所 稱 之 家 庭 暴 力 罪 ， 惟 因 家 庭 暴 力  13

            防 治 法 對 此 並 無 罰 則 之 規 定 ， 自 應 依 刑 法 之 遺 棄 直 系 血 親 尊  14

            親 屬 致 死 罪 、 傷 害 致 人 於 死 罪 之 規 定 予 以 論 罪 科 刑 。  15

          � 核 被 告 丁 ○ ○ 就 犯 罪 事 實 一 之 � 部 分 所 為 ， 係 犯 刑 法 第 295  16

            條 、 第 294 條 第 2 項 前 段 之 遺 棄 直 系 血 親 尊 親 屬 致 死 罪 ； 就  17

            犯 罪 事 實 一 之 � 部 分 所 為 ， 係 犯 刑 法 第 168 條 之 偽 證 罪 。 被  18

            告 己 ○ ○ 、 戊 ○ ○ 就 犯 罪 事 實 一 之 � 部 分 所 為 ， 均 係 犯 刑 法  19

            第 247 條 第 1 項 之 遺 棄 屍 體 罪 ； 就 犯 罪 事 實 一 之 � 部 分 所 為  20

            ， 均 係 犯 刑 法 第 277 條 第 2 項 前 段 之 傷 害 致 死 罪 。 被 告 甲 ○  21

            ○ 就 犯 罪 事 實 一 之 � 部 分 所 為 ， 係 犯 刑 法 第 168 條 之 偽 證 罪  22

            。 公 訴 意 旨 認 被 告 丁 ○ ○ 就 犯 罪 事 實 一 之 � 部 分 ， 係 犯 刑 法  23

            第 294 條 第 2 項 前 段 之 遺 棄 致 死 罪 等 語 ， 疏 未 慮 及 被 告 丁 ○  24

            ○ 係 對 直 系 血 親 尊 親 屬 犯 之 ， 容 有 未 洽 ， 已 如 上 述 ， 惟 其 基  25

            本 事 實 同 一 ， 且 本 院 已 對 被 告 諭 知 此 一 刑 法 分 則 加 重 規 定 （  26

            本 院 卷 � 第 124 頁 ） ， 業 已 保 障 被 告 防 禦 權 之 行 使 ， 本 院 自  27

            得 予 以 審 酌 ， 並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00 條 之 規 定 變 更 起 訴 法 條  28

            。 又 被 告 丁 ○ ○ 於 同 一 案 件 偵 查 中 ， 雖 2 次 就 同 一 事 項 偽 證  29

            ， 但 其 侵 害 國 家 法 益 單 一 ， 故 僅 成 立 一 個 偽 證 罪 （ 參 見 最 高  30

            法 院 69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633號 、 70年 度 台 上 字 第 375 號 判 決 意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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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旨 ） 。 再 被 告 己 ○ ○ 、 戊 ○ ○ 自 108 年 5 月 、 6 月 間 起 至 同  01

            年 7 月 28日 晚 間 8 時 14分 止 之 期 間 ， 長 期 多 次 毆 打 被 害 人 郭  02

            佳 宏 致 死 ， 係 於 密 切 接 近 之 時 間 ， 在 同 一 地 點 實 施 ， 侵 害 同  03

            一 之 法 益 ， 各 行 為 之 獨 立 性 極 為 薄 弱 ， 依 一 般 社 會 健 全 觀 念  04

            ， 在 時 間 差 距 上 ， 難 以 強 行 分 開 ， 在 刑 法 評 價 上 ， 以 視 為 數  05

            個 舉 動 之 接 續 施 行 ， 合 為 包 括 之 一 行 為 予 以 評 價 ， 較 為 合 理  06

            ， 應 認 屬 接 續 犯 ， 而 為 包 括 之 一 罪 。 另 被 告 己 ○ ○ 、 戊 ○ ○  07

            與 郭 佳 宏 就 犯 罪 事 實 一 之 � 遺 棄 屍 體 犯 行 部 分 ， 有 犯 意 聯 絡  08

            及 行 為 分 擔 ， 應 論 以 共 同 正 犯 ； 又 就 犯 罪 事 實 � 之 � 傷 害 致  09

            死 犯 行 部 分 ， 有 犯 意 聯 絡 及 行 為 分 擔 ， 應 論 以 共 同 正 犯 。 另  10

            被 告 丁 ○ ○ 、 己 ○ ○ 、 戊 ○ ○ 等 3 人 所 犯 上 揭 各 罪 ， 犯 意 各  11

            別 ， 行 為 互 異 ， 應 分 論 併 罰 。  12

          � 刑 之 加 重 、 減 輕 部 分 ：  13

            � 被 告 丁 ○ ○ 就 犯 罪 事 實 一 之 � 所 犯 遺 棄 直 系 血 親 尊 親 屬 致  14

              死 罪 部 分 ， 應 依 刑 法 第 295 條 之 規 定 ， 加 重 其 刑 ， 惟 其 所  15

              犯 之 罪 ， 其 法 定 刑 最 高 度 為 無 期 徒 刑 部 分 ， 依 刑 法 第 65條  16

              第 1 項 之 規 定 ， 已 不 得 加 重 ； 另 其 就 犯 罪 事 實 一 之 � 所 犯  17

              偽 證 罪 部 分 ， 於 所 虛 偽 陳 述 之 本 案 裁 判 確 定 前 自 白 ， 合 於  18

              刑 法 第 172 條 之 減 刑 事 由 ， 惟 衡 酌 其 犯 罪 情 節 ， 尚 無 免 除  19

              其 刑 之 必 要 ， 自 應 依 法 減 輕 其 刑 。  20

            � 被 告 己 ○ ○ 前 因 恐 嚇 取 財 案 件 ， 經 本 院 以 107 年 度 易 字 第  21

              1044號 判 處 有 期 徒 刑 6 月 確 定 ， 於 108 年 3 月 11日 易 科 罰  22

              金 執 行 完 畢 ， 有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被 告 前 案 紀 錄 表 附 卷 可 參 ，  23

              其 於 受 徒 刑 執 行 完 畢 後 ， 5 年 以 內 故 意 再 犯 本 件 有 期 徒 刑  24

              以 上 之 罪 ， 依 刑 法 第 47條 第 1 項 之 規 定 ， 為 累 犯 ， 又 依 司  25

              法 院 釋 字 第 775 號 解 釋 意 旨 ， 為 免 發 生 罪 刑 不 相 當 之 情 形  26

              ， 本 院 審 酌 被 告 前 案 係 犯 恐 嚇 取 財 案 件 ， 其 前 案 與 本 件 犯  27

              行 態 樣 不 同 ， 罪 質 各 異 等 情 ， 堪 認 其 尚 未 具 有 特 別 惡 性 及  28

              對 刑 罰 反 應 力 薄 弱 之 情 形 ， 本 院 裁 量 不 予 加 重 最 低 本 刑 ，  29

              以 符 罪 刑 相 當 原 則 ， 並 於 判 決 主 文 不 予 記 載 累 犯 （ 參 考 司  30

              法 院 107 年 6 月 地 方 法 院 刑 事 裁 判 簡 化 及 通 俗 化 推 動 方 案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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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中 之 刑 事 判 決 精 簡 原 則 ） 。  01

            � 被 告 甲 ○ ○ 就 犯 罪 事 實 一 之 � 所 犯 偽 證 罪 部 分 ， 於 所 虛 偽  02

              陳 述 之 本 案 裁 判 確 定 前 自 白 ， 合 於 刑 法 第 172 條 之 減 刑 事  03

              由 ， 惟 衡 酌 其 犯 罪 情 節 ， 尚 無 免 除 其 刑 之 必 要 ， 自 應 依 法  04

              減 輕 其 刑 。  05

          � 量 刑 審 酌 ：  06

            � 按 刑 事 審 判 旨 在 實 現 刑 罰 權 之 分 配 正 義 ， 故 法 院 對 於 有 罪  07

              被 告 之 科 刑 ， 應 符 合 罪 刑 相 當 之 原 則 ， 使 輕 重 得 宜 ， 罰 當  08

              其 罪 ， 此 所 以 刑 法 第 57條 明 定 科 刑 時 ， 應 以 行 為 人 之 責 任  09

              為 基 礎 ， 並 審 酌 一 切 情 狀 ， 尤 應 注 意 該 條 所 列 10款 事 項 ，  10

              以 為 科 刑 輕 重 之 標 準 。  11

            � 本 院 經 通 知 被 害 人 張 宴 慈 、 郭 佳 宏 之 部 分 其 他 親 屬 ， 均 因  12

              故 或 無 意 願 到 庭 ， 惟 被 害 人 張 宴 慈 之 六 兄 丙 ○ ○ 、 二 姊 乙  13

              ○ ○ 於 本 院 電 話 詢 問 中 表 示 有 關 量 刑 意 見 （ 本 院 卷 � 第 37  14

              3 頁 至 第 375 頁 ） ， 又 酌 檢 察 官 、 被 告 及 辯 護 人 就 科 刑 範  15

              圍 之 意 見 ， 並 參 雲 林 縣 政 府 109 年 3 月 13日 府 機 社 工 二 字  16

              第 1092310529號 函 復 本 院 之 被 告 丁 ○ ○ 子 女 即 兒 少 保 護 個  17

              案 之 雲 林 縣 保 護 案 件 報 告 表 、 兒 少 保 護 案 件 通 報 表 等 相 關  18

              資 料 （ 本 院 密 卷 第 29頁 至 第 36頁 ） ， 審 酌 如 下 ： � 犯 罪 行  19

              為 人 之 生 活 狀 況 、 品 行 、 智 識 程 度 ： 被 告 丁 ○ ○ 前 於 101  20

              年 間 有 違 反 商 標 法 前 科 ， 經 檢 察 官 為 緩 起 訴 處 分 確 定 ； 被  21

              告 己 ○ ○ 、 戊 ○ ○ 前 均 有 多 項 前 科 ， 又 被 告 戊 ○ ○ 尚 因 另  22

              案 經 撤 銷 假 釋 ， 業 已 入 監 服 刑 ； 另 被 告 甲 ○ ○ 則 無 前 科 ，  23

              有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被 告 前 案 紀 錄 表 在 卷 可 參 ， 足 見 被 告 己 ○  24

              ○ 、 戊 ○ ○ 素 行 均 非 良 好 。 又 被 告 丁 ○ ○ 及 死 者 郭 佳 宏 為  25

              死 者 張 宴 慈 僅 有 之 子 女 ， 而 死 者 張 宴 慈 未 婚 ， 故 被 告 丁 ○  26

              ○ 與 生 父 關 係 疏 離 ， 鮮 有 往 來 ， 已 有 十 餘 年 間 未 曾 相 見 ，  27

              被 告 丁 ○ ○ 學 歷 為 高 職 畢 業 ， 曾 在 加 油 站 及 超 商 門 市 工 作  28

              ， 其 偕 3 名 子 女 與 母 、 弟 長 期 共 同 生 活 ， 親 屬 關 係 緊 密 ，  29

              又 被 告 丁 ○ ○ 育 有 4 名 子 女 ， 除 第 1 名 子 女 由 前 夫 監 護 外  30

              ， 其 餘 3 名 子 女 係 與 另 一 同 居 人 所 生 ， 現 由 雲 林 縣 社 會 處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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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安 置 保 護 中 ， 其 伯 父 丙 ○ ○ 向 本 院 表 示 ： 對 本 件 犯 行 感 到  01

              生 氣 ， 請 法 院 依 法 審 判 即 可 ； 另 其 阿 姨 乙 ○ ○ 則 向 本 院 表  02

              示 ： 希 望 對 被 告 丁 ○ ○ 可 以 從 輕 量 刑 ， 因 被 告 丁 ○ ○ 與 死  03

              者 張 宴 慈 、 郭 佳 宏 母 子 3 人 相 依 為 命 20餘 年 ， 被 告 丁 ○ ○  04

              應 是 受 到 欺 騙 或 威 脅 ， 才 會 犯 下 錯 事 等 語 。 另 被 告 己 ○ ○  05

              、 戊 ○ ○ 為 兄 弟 關 係 ， 被 告 己 ○ ○ 學 歷 為 高 中 畢 業 ， 曾 從  06

              事 工 程 、 廚 師 及 保 全 工 作 ， 被 告 戊 ○ ○ 學 歷 則 為 高 職 肄 業  07

              ， 曾 從 事 餐 飲 及 室 內 裝 潢 工 作 ， 被 告 己 ○ ○ 原 在 雲 林 縣 虎  08

              尾 鎮 租 屋 開 設 神 壇 ， 因 被 告 丁 ○ ○ 前 往 求 神 問 事 而 相 識 ，  09

              被 告 丁 ○ ○ 並 進 而 偕 同 家 人 遷 與 被 告 己 ○ ○ 同 住 ， 並 隨 之  10

              遷 ○ ○ ○ 鄉 ○ ○ 村 ○ ○ 路 ○ ○ 巷 ○ ○ 號 租 屋 處 居 住 ， 又 被 告 己  11

              ○ ○ 有 同 居 女 友 即 被 告 甲 ○ ○ ， 另 被 告 戊 ○ ○ 有 同 居 女 友  12

              許 宴 婷 ， 兩 家 人 同 住 期 間 ， 多 隨 被 告 己 ○ ○ 從 事 夜 市 營 生  13

              ， 經 濟 關 係 仰 賴 被 告 己 ○ ○ 甚 深 ， 惟 因 相 互 歧 見 及 衝 突 頗  14

              多 ， 被 告 己 ○ ○ 復 假 以 開 設 神 壇 之 信 仰 力 量 影 響 眾 人 ， 取  15

              得 近 似 管 理 者 之 地 位 ， 終 因 歧 見 漸 深 及 衝 突 日 多 ， 以 致 造  16

              成 不 幸 事 件 。 另 被 告 甲 ○ ○ 學 歷 為 大 學 肄 業 ， 曾 從 事 飲 料  17

              店 及 餐 飲 業 工 作 ， 其 與 被 告 己 ○ ○ 同 居 5 年 餘 ， 並 以 其 名  18

              義 向 當 舖 借 款 ， 於 本 案 犯 行 後 ， 仍 至 看 守 所 探 視 被 告 己 ○  19

              ○ ， 可 見 其 依 從 被 告 己 ○ ○ 頗 深 。 � 犯 罪 行 為 人 與 被 害 人  20

              之 關 係 ， 及 犯 罪 之 動 機 、 目 的 、 犯 罪 時 所 受 之 刺 激 ： 被 告  21

              丁 ○ ○ 為 被 害 人 張 宴 慈 、 郭 佳 宏 之 女 、 姊 ， 其 於 見 郭 佳 宏  22

              毆 打 張 宴 慈 時 ， 依 其 上 揭 供 述 之 詞 ， 顯 係 受 到 被 告 己 ○ ○  23

              情 感 及 假 以 宗 教 儀 式 妄 言 之 影 響 ， 並 因 摻 雜 與 家 人 相 處 之  24

              歧 見 ， 而 惡 其 母 ， 遂 任 其 弟 郭 佳 宏 毆 打 其 母 ， 竟 無 作 為 ，  25

              復 為 掩 護 被 告 己 ○ ○ 而 偽 證 。 另 被 告 己 ○ ○ 固 於 被 告 丁 ○  26

              ○ 因 遭 前 同 居 人 騷 擾 困 頓 之 時 ， 善 意 援 助 並 長 期 提 供 被 告  27

              丁 ○ ○ 、 死 者 張 宴 慈 、 郭 佳 宏 一 家 人 居 所 ， 復 協 助 就 業 及  28

              營 生 ， 且 曾 勉 力 幫 助 解 決 金 錢 問 題 ， 對 被 告 丁 ○ ○ 家 人 原  29

              仍 存 有 相 當 之 善 意 及 支 助 ， 惟 其 與 被 告 戊 ○ ○ 因 長 期 厭 惡  30

              郭 佳 宏 破 壞 生 財 器 具 等 異 常 行 為 及 態 度 ， 加 以 發 生 張 宴 慈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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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死 亡 一 事 ， 對 於 郭 佳 宏 積 怨 已 久 ， 情 緒 管 控 不 良 ， 遂 共 同  01

              長 期 毆 打 郭 佳 宏 ， 終 致 郭 佳 宏 死 亡 。 而 被 告 甲 ○ ○ 係 因 與  02

              被 告 己 ○ ○ 為 同 居 男 女 朋 友 ， 又 以 被 告 己 ○ ○ 、 戊 ○ ○ 為  03

              兄 弟 關 係 ， 遂 為 掩 飾 被 告 己 ○ ○ 、 戊 ○ ○ 之 犯 行 而 偽 證 。  04

              � 犯 罪 之 手 段 及 所 生 損 害 ： 被 告 丁 ○ ○ 為 張 宴 慈 之 女 ， 其  05

              見 郭 佳 宏 毆 打 張 宴 慈 ， 竟 未 求 救 或 協 助 其 母 就 醫 ， 反 消 極  06

              應 對 ， 致 張 宴 慈 因 傷 重 而 死 亡 ， 其 行 為 雖 非 積 極 惡 害 相 加  07

              ， 但 消 極 不 作 為 所 生 損 害 仍 屬 重 大 。 又 被 告 己 ○ ○ 、 戊 ○  08

              ○ 長 期 毆 打 郭 佳 宏 致 死 ， 其 等 犯 罪 手 段 暴 力 激 烈 ， 輕 忽 他  09

              人 可 貴 生 命 ， 惡 性 及 所 生 危 害 甚 大 。 另 被 告 丁 ○ ○ 、 甲 ○  10

              ○ 偽 證 犯 行 ， 意 在 掩 護 犯 罪 者 ， 妨 害 司 法 發 現 真 實 ， 亦 使  11

              其 至 親 或 同 居 之 人 蒙 冤 不 明 ， 殊 值 非 難 。 � 犯 罪 後 之 態 度  12

              ： 被 告 丁 ○ ○ 、 己 ○ ○ 、 戊 ○ ○ 、 甲 ○ ○ 等 人 初 於 警 詢 或  13

              檢 察 官 訊 問 中 ， 雖 否 認 犯 行 或 甚 有 偽 證 情 節 ， 但 嗣 經 司 法  14

              警 察 及 檢 察 官 詳 盡 調 查 及 曉 諭 後 ， 終 能 坦 承 犯 行 ， 供 述 重  15

              要 情 節 ， 繼 於 本 院 審 判 中 ， 亦 均 坦 白 交 待 犯 罪 情 節 ， 認 罪  16

              無 諱 ， 而 被 告 丁 ○ ○ 、 己 ○ ○ 、 戊 ○ ○ 雖 無 從 獲 得 被 害 人  17

              或 其 他 家 屬 諒 解 ， 亦 無 賠 償 ， 惟 酌 以 上 情 ， 堪 認 被 告 等 人  18

              仍 具 相 當 悔 意 ， 且 犯 後 態 度 尚 稱 良 好 。  19

            � 綜 合 以 上 各 情 及 其 他 一 切 情 狀 ， 足 認 被 告 己 ○ ○ 、 戊 ○ ○  20

              惡 性 雖 重 ， 然 仍 有 相 當 之 悔 意 ， 亦 有 教 化 遷 善 之 可 能 ， 爰  21

              就 其 等 所 犯 傷 害 致 人 於 死 部 分 ， 各 量 處 有 期 徒 刑 8 年 ； 就  22

              遺 棄 屍 體 部 分 ， 各 量 處 有 期 徒 刑 10月 ， 並 定 其 應 執 行 之 刑  23

              ， 以 示 懲 儆 。 另 就 被 告 丁 ○ ○ 、 甲 ○ ○ 所 犯 部 分 ， 各 量 處  24

              如 主 文 所 示 之 刑 。 末 以 刑 法 第 172 條 就 犯 偽 證 罪 、 誣 告 罪  25

              ， 於 裁 判 或 懲 戒 處 分 確 定 前 自 白 者 ， 應 減 輕 或 免 除 其 刑 之  26

              規 定 ， 雖 列 於 刑 法 分 則 編 ， 且 係 就 個 別 之 特 定 犯 罪 行 為 而  27

              設 ， 然 其 立 法 目 的 與 自 首 規 定 雷 同 ， 係 在 藉 此 優 惠 ， 鼓 勵  28

              行 為 人 及 時 悔 悟 ， 並 早 日 發 現 真 實 ， 節 省 訴 訟 勞 費 ， 避 免  29

              審 判 權 遭 受 不 當 之 侵 害 ， 此 一 規 定 ， 既 未 變 更 其 犯 罪 類 型  30

              ， 自 屬 相 當 於 「 總 則 」 之 減 免 其 刑 規 定 ， 其 原 有 法 定 刑 並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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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不 因 此 而 受 影 響 （ 參 見 最 高 法 院 95年 度 台 上 字 第 4927號 判  01

              決 意 旨 ） ， 故 被 告 丁 ○ ○ 、 甲 ○ ○ 就 所 犯 偽 證 罪 部 分 ， 雖  02

              經 宣 告 6 月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， 仍 無 同 法 第 41條 諭 知 易 科 罰 金  03

              之 適 用 ， 併 予 敘 明 。  04

        肆 、 沒 收 部 分 ： 扣 案 之 鐵 棍 （ 即 附 塑 膠 套 管 之 鐵 管 ） 1 支 為 被 告  05

            己 ○ ○ 所 有 ， 並 持 犯 傷 害 致 人 於 死 所 用 之 物 ， 業 經 認 定 如 上  06

            ， 爰 依 刑 法 第 38條 第 2 項 規 定 ， 予 以 宣 告 沒 收 。 至 於 被 告 己  07

            ○ ○ 於 本 院 上 揭 勘 驗 中 毆 打 郭 佳 宏 所 持 之 鋁 棒 ， 未 經 扣 案 ，  08

            復 所 在 不 明 ， 衡 情 亦 無 刑 法 上 之 重 要 性 ， 為 免 執 行 困 難 ， 爰  09

            不 宣 告 沒 收 ， 併 此 敘 明 。  10

        伍 、 適 用 之 法 律 ：  11

          �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99 條 第 1 項 前 段 、 第 300條 。  12

          � 刑 法 第 168 條 、 第 172 條 、 第 247 條 第 1 項 、 第 277 條 第 2  13

            項 前 段 、 第 294 條 第 2 項 前 段 、 第 295 條 、 第 28條 、 第 38條  14

            第 2 項 、 第 51條 第 5 款 。  15

        本 案 經 檢 察 官 李 文 潔 提 起 公 訴 ， 檢 察 官 林 豐 正 到 庭 執 行 職 務 。  16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4     月     8     日  1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三 庭   審 判 長   法   官    吳 基 華  1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 鍾 世 芬  1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 陳 碧 玉  20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21

       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， 應 於 收 受 判 決 後 2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書 狀 ， 並  22

        應 敘 述 具 體 理 由 ； 其 未 敘 述 上 訴 理 由 者 ， 應 於 上 訴 期 間 屆 滿 後 20  23

        日 內 向 本 院 補 提 理 由 書 （ 均 須 按 他 造 當 事 人 之 人 數 附 繕 本 ） 。 「  24

        切 勿 逕 送 上 級 法 院 」 。  2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 李 雅 怡  26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4     月     8     日  27

        附 錄 論 罪 科 刑 法 條 全 文  28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168條  29

        （ 偽 證 罪 ）  30

        於 執 行 審 判 職 務 之 公 署 審 判 時 或 於 檢 察 官 偵 查 時 ， 證 人 、 鑑 定 人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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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、 通 譯 於 案 情 有 重 要 關 係 之 事 項 ， 供 前 或 供 後 具 結 ， 而 為 虛 偽 陳  01

        述 者 ， 處  7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。  02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172條  03

        （ 偽 證 、 誣 告 自 白 減 免 ）  04

        犯 第  168 條 至 第  171 條 之 罪 ， 於 所 虛 偽 陳 述 或 所 誣 告 之 案 件 ，  05

        裁 判 或 懲 戒 處 分 確 定 前 自 白 者 ， 減 輕 或 免 除 其 刑 。  06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247條  07

        （ 侵 害 屍 體 罪 、 侵 害 遺 骨 遺 髮 殮 物 遺 灰 罪 ）  08

        損 壞 、 遺 棄 、 污 辱 或 盜 取 屍 體 者 ， 處  6 月 以 上  5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 09

        刑 。  10

        損 壞 、 遺 棄 或 盜 取 遺 骨 、 遺 髮 、 殮 物 或 火 葬 之 遺 灰 者 ， 處  5 年  11

       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。  12

        前 二 項 之 未 遂 犯 罰 之 。  13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277條  14

        傷 害 人 之 身 體 或 健 康 者 ， 處  5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 50 萬  15

       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16

        犯 前 項 之 罪 ， 因 而 致 人 於 死 者 ， 處 無 期 徒 刑 或  7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 17

        刑 ； 致 重 傷 者 ， 處  3 年 以 上  10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。  18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294條  19

        （ 違 背 義 務 之 遺 棄 罪 ）  20

        對 於 無 自 救 力 之 人 ， 依 法 令 或 契 約 應 扶 助 、 養 育 或 保 護 而 遺 棄 之  21

        ， 或 不 為 其 生 存 所 必 要 之 扶 助 、 養 育 或 保 護 者 ， 處  6 月 以 上 、  22

        5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。  23

        因 而 致 人 於 死 者 ， 處 無 期 徒 刑 或  7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； 致 重 傷 者  24

        ， 處  3 年 以 上  10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。  25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295條  26

        （ 遺 棄 直 系 血 親 尊 親 屬 罪 ）  27

        對 於 直 系 血 親 尊 親 屬 犯 第  294 條 之 罪 者 ， 加 重 其 刑 至 二 分 之 一  28

        。  29

７２


